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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近日在郑州市高新区人民法院主持下调解结案。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的这起案件似乎尘埃落定，但是，地域歧视案件带

来的法律困惑仍让人饶有兴趣。 困惑一，该案件是民事案件

是行政案件还是违宪案件？ 河南公民任诚宇、李东照起诉被

告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的案由是侵犯名誉权，郑州市高

新区人民法院也是按民事案件立的案。但是媒体、网民多用

地域歧视看待该案。也有部分法律人称该案件是行政案件。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龙岗分局龙新派出所打出“坚决打击

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和“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

、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的横幅，似有“河南籍”人事犯

罪猖獗，河南人坏人多，对河南人应当分外提防之意，法院

将案由定为名誉侵权似乎可以说过去。但是《民事诉讼法》

第三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

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

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民事案件要主体地位平等，但

是，很明显，被告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是国家行政机关

，龙新派出所的行为不是民事交易行为，也不是针对具体某

人的侵权行为，而是依据《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

法》等法律赋予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定职责，做

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即便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造成损害，也

只能通过行政诉讼的程序予以救济，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

件的管辖范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八）项规



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法院予以受

理，这一条规定可以对此案进行法律救济。但是这种观点有

明显的不足就是，行政机关具体的行政行为必须针对具体的

公民、法人或者组织作出，可是该案件中“河南籍”仅泛指

概括的河南人。 媒体及绝大多数网民都认为该案件是我国首

例地域歧视案。地域歧视是相对与平等权而言的，所谓地域

歧视是指超乎法律之外给某个地域特别优惠待遇，或者超乎

法律之外，给某个地域特别不公平待遇，有人权的成分存在

。两位河南籍原告在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认为深圳龙岗

警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那么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基本原则是不是等于“地域歧视”哪？《宪法》第33条中确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但

要把它解释成“禁止对公民进行身份歧视”，似乎有些勉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一般理解为任何人触犯

法律都要受到惩处，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不能凌

驾于法律之上。而且《宪法》只在“信仰自由”一条中提及

，“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其他

再无“禁止歧视”的明文规定。（当然，“禁止歧视公民”

也没有专门立法。）退一步讲，给案件是违宪案件，那么我

国没有宪法法院谁来管辖该类案件？ 笔者认为地域歧视案件

是特殊的违宪案件，需要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对地域歧视出台

相应的宪法修正案或者专门法律进行规范调整。 困惑二，地

域歧视案件谁具备原告主体资格？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

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



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如果该案件是名誉侵权案件，那么谁是该案件原告？原

告是否与该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龙岗分局龙新派出所

打出“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和“凡举报河南籍团

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的横幅，确实不

妥，但是从字面理解，它本意是针对河南籍涉嫌犯罪的人，

并没有将某个正派的河南人非法盘查或者羞辱，那么推及所

有河南人都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似有扩大解释之嫌

。如果不是受到非礼待遇的河南人便不是“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公民，那么他将失去起诉权。如果没有“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公民，对地域歧视案件如何司法救济？ 困惑三，原告

住所地法院有无管辖权？ 如果地域歧视案件可以名誉侵权立

案，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地域管辖的规定，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

法院管辖”(22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

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29条)。显然，作为被告

的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的身份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范畴，被告住所地在深圳，而且其侵权行为也发生在深圳

，因此，深圳法院管辖该案件毫无争议。但是作为原告的河

南人可不可以在河南法院起诉哪？关于原告方法院管辖问题

争议颇多。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的“侵权行

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发生地，也包括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

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的法院对案件也有管辖权。就该案件而

言，龙岗分局龙新派出所打出侵权横幅最先被《南方周末》

暴光，其他媒体包括央视纷纷报道，龙岗分局龙新派出所的



行为在全国范围内对河南人造成精神损害，全国各地均为侵

权结果发生地，因此国内任何法院都有管辖权。地域歧视案

件往往是公益诉讼，跨地区诉讼会增加原告方诉讼成本，赋

予原告方法院以管辖权合乎情理。 困惑四，原告方法院是否

该集体回避？ 如果地域歧视案件原告方法院有管辖权，那么

，就必然会有要不要集体回避的问题。就该案件而言，既然

郑州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件立案，那么该法院肯定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已经作出判断认为任诚宇、李东照因

为是“河南人”所以与本案有了“直接利害关系”，那么显

然也可以推定河南这家法院内的工作人员因为也是“河南人

”都与本案有了“直接利害关系”。推而广之，河南任何法

院的所有法官均都与该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此案虽然

只是由两名郑州公民提起的名誉权诉讼，但被诉的名誉侵权

的对象实际上是所有河南籍公民，包括当地法官在内的人士

事实上也是受侵害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45条有关审判

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的规定，当地法官有必要

对此案予以回避，否则难免陷入“做自己案子的法官”的程

序非正义，即使胜诉，也不利于维护判决应有的公信力。笔

者认为，事实上，申请回避权只是规制法官舞弊问题，并不

能根除，而且地域歧视案件往往有特殊性，一个地方受歧视

带有地域普遍性，但是歧视方往往也会有地域普遍性（只是

明显不明显，露骨不露骨的问题），试想案件若放在地域歧

视方（被告方）所在地法院审理会不会也存在可能不公正的

问题呢？若想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应当成立专门法院

管辖地域歧视案件，或者最高法院基于地域歧视案件的特殊

性出台新的司法解释，规定将案件交给第三方法院管辖，以



示程序公正。 困惑五，地域歧视案件是否适用调解结案？ 经

法院主持调解，全国首例地域歧视案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

下协议：被告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向原告、河南籍公民

任诚宇、李东照赔礼道歉，原告任诚宇、李东照对被告深圳

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表示谅解，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 尽管原告或者受理法院可能有压力或者有管辖权、回避、

缺乏判决依据等难言之隐，媒体及网民对该案件的结果还是

大失所望。原因有三：1、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道歉的对

象应当是全体河南人。龙岗分局龙新派出所横幅事件是对全

体河南人的地域歧视，所以，受到感情上损害的是全体河南

人，而不是起诉的几个河南公民，因此，诉讼是一种具有公

益性质的诉讼，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应当向全体河南人

道歉而不仅仅是原告。2、首例的地域歧视案是场范例性诉讼

，需用法院判决判明是非，作出经典判例。尽管《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确立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基本原则

，但是对地域歧视没有明确的宪法规定，更没有专门法律规

定，对于地域歧视是否违法、做何处罚，无章可循，需要法

官利用法律理念、法律精神做出创造性的判决。若调解结案

，私下调和，缺乏法律权威性。以后发生类似案件仍然处于

难于判定状态。3、可能产生诉累。由于地域歧视的对象带有

广泛性，尽管起诉的原告与被告达成谅解，不等于其他受地

域歧视的人愿意与被告调解结案，对原告道歉不等于对受地

域歧视的所有人道歉。本来，该案件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在国

家级新闻媒体赔礼道歉，现在结果大相径庭，会不会有其他

人再次起诉？若还有其他人为此事再次起诉不仅老疤再揭，

歧视后果加重，而且不可避免浪费司法资源。 基于以上原因



可不可以考虑规定对地域歧视案件不适用调解结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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